附件1：

关于新进教师带教管理暂行办法

为使新进教师快速融入学校教学活动，理解学校办学理念，加快提升教育教学水平，通过“传、帮、教、带、培”对我校新进教师开展带教活动，培养更多符合现代办学要求的教师人才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优化教师整体水平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。现就我校新进教师带教管理工作特制定如下办法：

一、新进教师带教工作由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总体负责，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督导处负责管理，各专业系负责实施，其他相关部门协助。

二、新进教师是指：新到我校任教的应届毕业生；从非教师岗位调入我校担任教学、教育工作，教龄未满一年的教师；行政人员因学校教学、教育工作需要，首次担任兼职教师的人员。

三、带教的教师依照所在学科，由教务处与各专业组商定，在各教研室主任的协助下具体实施，开展工作。带教老师原则上为中高级教师，校精品教师、高级教师、骨干教师要发挥作用，积极承担带教任务。

四、带教时间一般为一年，视情况可延长至两年。

五、带教双方签订带教协议，建立带教关系。通过读书自学、听课、指导、研讨等形式在教育理论、课堂教学实践和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带教活动。

六、带教双方的职责。

（一）带教教师职责

（1）以良好的师德、教风影响和带动被带教教师，使其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，巩固专业思想。

（2）确定带教关系后，根据被带教教师的特长和教学特点，为其量身定制带教计划，确定发展方向。带教计划包括学年目标、学期目标、具体安排和措施等。（表一）

（3）带教教师每月至少听取被带教教师2节课（每学期不少于8节）。听课后应对被带教师进行认真指导，帮助其制定课堂教学改进计划。

（4）指导并提高被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，鼓励教学方法多元化。

（5）帮助被带教师确定教科研课题，指导撰写科研论文。

（6）每学期结束时，带教教师要对被带教师的思想品德、理论水平、教育教学能力、课题研究能力等进行综合评定。（表四）

（二）被带教师的职责

（1）钻研教学，每周按规定须听带教教师课不少于1节（每学期不少于18节），做好听课笔记；并鼓励听其他教师的教学课，博采众长，在课堂教学方面有所突破，做好带教小结（表三）。 

（2）每学期需开一次汇报公开课，教务处组织带教教师、教研组长和部分教师代表进行听课、评课和考核。（表二）

（3）在带教教师指导下规范作业批改，并通过学生作业了解、分析学生学习状况。

（4）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，根据命题制卷的一些基本原则、目标要求等要诀，独立命题制卷一份（单元测试卷或期中考试卷）。

（5）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，新进教师一年内至少完成一个校内科研课题或有论文发表，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。

八、带教期满由带教教师、教务处、教研督导处、教研室和专家对新进教师进行综合评定。带教记录材料由人事处归档。

九、带教期内，教务处、科研督导处和人事处作不定期抽查。

十、带教期间被带教师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教学事故应酌情处理。

十一、带教期间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，给予带教老师一定的补贴。

十二、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十三、本规定解释权属人事处。
表一：             

带教计划

	姓名

（被带教教师）
	
	学科
	
	教研组
	

	本学年度

带教

计划

	


注：此带教计划由带教教师填写

表二： 

	

	学校评课、考核：

科研督导处签名：
年      月     日



公开汇报课教案（可加页）
表三：
带教小结

	被带教师小结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日

	带教教师评语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日


表四

20    年度带教考核表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教研组： 
	被带教师自评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带教教师评定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评定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研督导处评定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评定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